






附件1

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

“中原杰出青年勘察设计人才
”

培养方案

为促进全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繁荣和发展，更好地激发全

省建筑设计人员的责任心、 原创力、 荣誉感， 树立学习的榜样，

引导全省青年工程勘察设计工作者积极参与繁荣创作、自主创新，

为社会提供具有良好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优秀勘察

设计成果，成为本行业的杰出人才，结合全省实际，经会长办公

会研究，特制定中原杰出青年勘察设计人才培养方案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 组织单位

主办单位： 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

协办单位：各省辖市勘察设计同业协会 （学会）

二、 荣誉名称

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中原杰出青年勘察设计人才

（简称
“

中原杰出青年勘察设计人才" )

三、 培养周期和人数

培养周期： 2年；

培养人数： 不超过50人；

四、 评审组织和流程

培养工作应按照培养条件、 要求和程序进行。

以省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、协会工作（专业）委员会为基础，

组建培养委员会，人数为不少于7人的奇数，全面负责 
”

中原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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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我省行业发展现状以及职称评审改革情况， 主要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基本要求：

1. 热爱祖国， 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 遵纪守法、品行

端正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2. 热爱勘察设计工作，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设计能力，具

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， 较深的职业见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；

3. 从事工程勘察设计工作6年以上，年龄在40周岁以内；

4. 在河南连续工作时间不少3年，未发生过质量安全责任事

故， 无不良行为记录；

5. 实行注册专业应具备执业注册资格， 未实行注册的专业，

应具备高级工程师职以上职称；

6. 省协会团体会员的专业技术人员或个人会员。

新兴专业可适当放宽职称要求， 其他专业应全部满足。

（二）专业要求：

1.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完成2项有代表性的勘察

设计作品（至少1项为大型以上工程），项目达到同期、同类型

项目的全国先进或全省领先水平， 个人贡献突出；

2. 在设计创新、方案创作方面有一定行业影响，且获得过与

申报专业 一 致的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；

3. 参与编写工程建设标准、 规范、 规程、定额、标准图集2

项以上， 并正式公布实施；

4. 作为主要完成人，在工程建设项目中推广应用5项以上具

有较高水平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材料， 取得较大的社

会、 经济效益；

5. 撰写省级工法二项以上（限前5名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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